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67号

罪犯常艳梅，女，1990年11月15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云南省镇雄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17年12月14日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黔01刑初15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常艳梅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（刑期自2017年1月12日起至2030年1月11日止）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.00元。该犯与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8年3月8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黔刑终37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8年7月17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22年1月25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；2024年3月22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（现刑期自2017年1月12日起至2028年9月11日止）。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常艳梅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常艳梅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该犯系值守事务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积极参加劳动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50000元(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)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5月至2024年10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1月至2025年4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4个表扬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常艳梅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常艳梅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68号

罪犯李应芬，女，1981年10月15日生，土家族，小学文化，贵州省江口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3年12月19日，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0628刑初221号刑事判决，认定李应芬犯组织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（刑期自2023年4月24日起至2026年12月23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，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，予以追缴，上缴国库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30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李应芬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李应芬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60000元、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及情况说明)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4年1月至2024年10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2个表扬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李应芬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应芬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69号

罪犯徐家梅，女，1980年4月1日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贵州省遵义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3年7月31日，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0302刑初16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徐家梅犯组织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（刑期自2022年9月26日起至2028年3月25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.00元，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.00元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8月23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徐家梅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徐家梅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7月17日，该犯作为值守事务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100000元、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及执行裁定书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8月至2024年4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5月至2024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3个表扬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徐家梅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徐家梅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0号

罪犯刘艳飞，女，1982年10月14日生，穿青人，小学文化，贵州省大方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14年12月12日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筑刑一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刘艳飞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（刑期自2014年1月16日起至2029年1月15日止）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.00元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5年2月13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17年8月7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；2019年11月27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；2023年9月26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（现刑期自2014年1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）。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刘艳飞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刘艳飞在服刑期间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(已全部履行，附结案通知书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1月至2023年5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5月至2024年10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共获得4个表扬、5个物质奖励。
扣分及违规情况：2024年7月23日违规将食品带到监舍和劳动现场（2024年7月23日早上干警在出工搜身时，在罪犯刘艳飞口袋里发现一袋咖啡）扣分2.00分；2024年8月20日违规将食品带到监舍和劳动现场（2024年8月20日，干警在对生产线十线进行清监时，发现罪犯刘艳飞机位上有两条咖啡）扣分2.00分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刘艳飞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艳飞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


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1号

罪犯杨庆春，女，1976年7月22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贵州省兴仁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3年4月4日，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2322刑初1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杨庆春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（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7年10月3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.00元，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280.00元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3年8月7日，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23刑终119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8月25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杨庆春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杨庆春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30000元、追缴犯罪所得人民币8280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8月至2024年4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5月至2024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共获得3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杨庆春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庆春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2号

罪犯崔丽荣，女，1984年8月15日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吉林省公主岭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3年2月17日，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黔0281刑初32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崔丽荣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；犯偷越国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；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（刑期自2023年6月2日起至2027年1月1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一千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。该犯及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3年5月26日，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02刑终8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6月16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崔丽荣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崔丽荣在服刑期间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，该犯因生产品种更换、调整工序，未能熟练掌握缝纫技巧，导致2023年12月、2024年1月2次未完成劳动定额共被扣0.68分。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民警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、抗拒改造等主观原因。该犯自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6月12日、2025年7月2日起作为值守事务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31000元、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及情况说明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6月至2024年2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3月至2024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共获得2个表扬、2个物质奖励。
扣分及违规情况：2023年12月31日该犯2023年12月劳动定额1725，完成1701.28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.37%扣分0.41分；2024年1月31日该犯2024年01月劳动定额2070，完成2051.24，未完成劳动定额0.9%扣分0.27分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崔丽荣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崔丽荣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

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3号

罪犯朱小飞，女，1980年3月28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贵州省纳雍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10年6月8日，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0）黔毕中刑初字第8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朱小飞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0年8月12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0）黔高刑三终字第199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0年10月14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13年5月22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；2015年6月5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十九个月；2018年2月24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零十五日；2021年4月2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；2023年12月1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（现刑期自2013年5月22日起至2029年3月6日止）。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朱小飞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朱小飞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(已部分执行14000元，附收据及终结案件执行裁定书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3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月至2024年5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6月至2024年11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5个表扬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朱小飞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朱小飞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







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4号

罪犯胡兰，女，1986年2月16日生，布依族，高中文化，贵州省长顺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3年11月30日，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2729刑初134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胡兰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（刑期自2023年11月29日起至2026年11月28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.00元，退缴的违法所得10000.00元依法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4年3月29日，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27刑终5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4年4月24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胡兰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胡兰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自2025年4月29日起，该犯作为值守事务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10000元、没收退缴的违法所得10000元（均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及结案通知书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4年4月至2024年1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共获得1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胡兰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胡兰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5号

罪犯丛全青，女，1968年4月30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山东省招远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4年6月6日，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2325刑初9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丛全青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（刑期自2023年11月29日起至2026年5月28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.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58.00元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4年7月23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丛全青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丛全青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，自2025年4月30日起，该犯作为值守事务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2000元、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58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结案通知书及情况说明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4年7月至2025年3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共获得1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丛全青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丛全青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6号

罪犯谢君飞，女，1965年1月2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浙江省嵊州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4年3月12日，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0201刑初373号之一刑事判决，认定谢君飞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（刑期自2024年4月17日起至2026年4月16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.00元，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00.00元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，退赔的人民币9200.00元发还被害人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4年5月24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谢君飞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谢君飞在服刑期间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10000元、退赔人民币9200元、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0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结案通知书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4年5月至2025年1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1个表扬。
扣分及违规情况：2024年9月18日，罪犯谢君飞同监室罪犯叶韵与罗永勤因琐事发生争吵，该犯作为罗永勤联组联号罪犯，未及时提醒及劝阻，扣2分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谢君飞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谢君飞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7号

罪犯冯官静，女，1995年2月21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贵州省赫章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4年3月18日，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0527刑初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冯官静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（刑期自2024年3月18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.00元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4年4月26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冯官静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冯官静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15000元(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4年4月至2024年12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1个表扬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冯官静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冯官静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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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8号

罪犯黄小菊，女，1954年10月19日生，汉族，中专文化，湖北省武汉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07年7月10日，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07）兴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黄小菊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死刑、缓期二年执行（死刑考验期自2007年9月11日起至2009年9月10日止）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.00元。2007年9月4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07）黔高刑三复字第38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07年9月26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10年2月4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2012年6月20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；2016年6月15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二年；2019年1月25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九个月；2023年8月1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（现刑期自2012年6月20日起至2027年2月19日止）。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黄小菊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黄小菊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。自2023年1月18日起，该犯被认定为老年犯、病犯，不考核劳动改造表现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(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6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黄小菊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黄小菊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0月22日


